附件1
广州开发区重点企业知识产权服务工作站年度考核评分表
	[bookmark: _GoBack]序号
	任务指标
	分值
	评分标准
	得分

	1
	建设运营主体拟定完善的工作站管理工作制度规范，配备10人以上专业工作队伍负责工作站的日常管理，工作站运作情况良好，能较好地提供知识产权服务。
	10
	配备10人专职管理工作人员，能较好地提供知识产权服务，每年提炼形成3项工作站服务典型案例，得10分；如配备工作人员少于10人的，本项得0分。
	

	2
	总结服务经验，每年提炼形成3项工作站服务典型案例。
	10
	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服务工作站管理规范，得1-5分；运行情况良好，得1-5分；如未制定工作站管理规范的，本项得0分。
	

	3
	为每家服务工作站建立清晰的工作台账。
	5
	建立清晰的工作台账，得1-5分；如未建立工作台账的，本项得0分。
	

	4
	建设运营主体每年为每家工作站提供1场及以上高质量的专利培训。
	15
	为每家服务工作站提供1场高质量的专利培训，得5-10分；2场以上，得10-15分；如未提供高质量专利培训的，本项得0分。
	

	5
	每年每家工作站入站服务人次不少于5人次。
	10
	每家服务工作站入站服务人次5人次，得10分；如入站服务人数少于5人次的，本项得0分。
	

	6
	每年为每家工作站提供不少于2次高价值专利培育专题“一对一”辅导。
	15
	每家服务工作站提供2次高价值专利培育专题“一对一”辅导，得10分；4次以上得15分。提供少于2次高价值专利培育专题“一对一”辅导的，本项得0分。
	

	7
	开展专利分析服务，每年为每家工作站完成至少1份专利微导航或专利预警分析报告。
	25
	每家服务工作站需完成1份专利微导航或专利预警分析报告，报告详实且具有参考价值，得15-25分。
如未完成专利微导航或专利预警分析报告的，本项得0分。
	

	8
	每年委托第三方开展满意度调查，服务站整体满意度不低于85分。
	10
	服务站整体满意度85分及以上，得10分；80-84分，得5分；70-79分，得3分；60-69分，得1分；60分以下，得0分。
	

	合计（满分100分）
	



附件2
广州开发区重点企业知识产权服务工作站年度考核扣款标准
	序号
	任务指标
	扣款标准

	1
	建设运营主体拟定完善的工作站管理工作制度规范，配备10人以上专业工作队伍负责工作站的日常管理，工作站运作情况良好，能较好地提供知识产权服务。
	缺少工作站管理工作制度，按2000元/家扣除；工作团队人数不足的，按300元/人/家扣除。

	2
	总结服务经验，每年提炼形成3项工作站服务典型案例。
	案例数不足的，按2000元/个/家扣除。

	3
	为每家服务工作站建立清晰的工作台账。
	工作台账缺失的，按2500元/家扣除。

	4
	建设运营主体每年为每家工作站提供1场及以上高质量的专利培训。
	存在工作站未举办培训的，按7500元/场/家扣除。

	5
	每年每家工作站入站服务人次不少于5人次。
	存在单家工作站入站服务人次存在低于5人的，按500元/人/家扣除。

	6
	每年为每家工作站提供不少于2次高价值专利培育专题“一对一”辅导。
	存在为单家工作站提供高价值专利培育专题“一对一”辅导少于2次的，按3750元/次/家扣除。

	7
	开展专利分析服务，每年为每家工作站完成至少1份专利微导航或专利预警分析报告。
	存在专利微导航或专利预警分析报告缺失的，按12500元/家扣除。

	8
	每年委托第三方开展满意度调查，服务站整体满意度不低于85分。
	满意度低于85分的，向下取整，按1000元/分/家扣除。


注：当年度考核评分不足80分时，按本标准执行扣款。

